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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6)泰律意字（利尔化学）第 1号

致：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泰和泰”）接受利尔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审阅了公司提供

的与本次股东会相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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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章程》；

（2）《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公告；

（4）本次股东会相关的会议资料。

公司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上述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无隐瞒、

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的，与正本内容一致，文件材料为复印

件的，与原件内容一致。

3、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

随其他须公告的文件一并公告。

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公司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除此以

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且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本所亦未授权任何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出说明和解释。

5、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

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

确性发表意见。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就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有关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正 文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6年 3月 26日做出了关于召开本次

股东会的决议，并于 2026年 3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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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了《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公告》（以

下简称“《通知》”）。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6年 4月 17日下午 14点 40分在公司绵阳园艺山办公区会议室（四川省绵阳

市涪城区园艺街 16号久远创新产业园 1号楼 7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

尹英遂先生主持。公司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4月 17日 9:15至 9:25，9:30至 11:30和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公司发出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的内容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召开的

实际时间、地点、方式、内容与《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本次股东

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2、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09人，代表股份 364,349,458

股，占公司总股份（800,437,228股）的 45.5188%（本法律意见书中保留至小数

点后四位，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其中：①本次股东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关于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4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股份326,520,29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0.7927%%；

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在本次股东会会议网络投票

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05人，代表股份 37,829,16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7261%。前述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验证。

（2）除本所律师、公司股东之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还包括公

司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议人

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通知》载明

的 6项议案进行了表决，以上全部议案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不予表决。

2、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推举了两名股东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

对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投票表决情况进行计票、监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

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

股东会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本次股东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本次

股东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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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277,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7%；

反对716,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弃权355,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975%。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66,0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885%；反对 716,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96%；弃权 355,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19%。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年度分配预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407,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4%；

反对6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1%；弃权315,0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865%。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196,2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98%；反对 6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40%；弃权 315,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8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61%。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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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363,334,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4%；

反对6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8%；弃权36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98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123,2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84%；反对 6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77%；弃权 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18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39%。

4、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贷款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221,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04%；

反对77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弃权348,98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95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10,4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426%；反对 778,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23%；弃权 348,9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8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5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182,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98%；

反对825,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7%；弃权34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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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935%。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971,7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410%；反对 825,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57%；弃权 340,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33%。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296,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9%；

反对701,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6%；弃权35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965%。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7,084,9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378%；反对 701,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00%；弃权 35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8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22%。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同意票数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通知》中所载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会会议未

对《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公司章程》的提案进行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对表决结果未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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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律师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第二部分 结 尾

一、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日期及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由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

为周勇、李雨浛。

二、本法律意见书的正本、副本份数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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